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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游戏卡牌拍出8700万被叫停
律师：恶意抬价扰乱司法拍卖秩序须担责

据 “红星新闻” 报道， 6 月 21

日， 一张 “青眼白龙” 游戏王纪念

卡牌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

卖， 仅半个小时便拍出了 8700 多

万元的 “天价”。 因拍品与实际竞

拍价格严重不符， 法院当即中止了

本次拍卖。

对此律师表示， 网络司法拍卖

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司法活动， 并非

儿戏， 切忌盲目跟拍和悔拍。 根据

《民事诉讼法 》 及相关司法解释 ，

对于在司法网拍中恶意抬价， 扰乱

司法拍卖秩序的买受人， 法院可以

对其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估价百元

拍到8700万

阿里司法拍卖平台显示， 这张

拍卖的游戏卡牌为 “青眼白龙” 游

戏王纪念卡牌， 使用年限不明， 长

久未使用， 无任何配件及说明书，

此标的为二手物品。 由安徽省滁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

当天下午 4 时， 该卡牌正式拍

卖， 起拍价 80 元， 评估价 100 元。

短短半个小时， 在经历 2000 多轮

竞买后， 价格突破 8700 万元。 随

后， 法院立刻中止了拍卖， 并明确

提醒 “拍品与实际竞拍价格严重不

符 ， 可能存在恶意炒作与竞价行

为”。

记者看到， 该拍卖网页显示，

共有 18104 人报名， 76716 人设置

提醒， 另有超过 236 万次围观， 拍

卖中止前价格定格在 87326098 元。

纪念《游戏王》定制

正品价格约20万元

为何一张卡牌引发众多网友围

观？ 又如此值钱？

据了解， “青眼白龙” 是日本

漫画 《游戏王》 中的角色， 在 《游

戏王》 大火之后曾改编成一系列电

脑游戏、 手机游戏、 电视动画等作

品。 “青眼白龙” 是 《游戏王》 集

换式卡牌游戏中最为经典的卡牌，

曾经推出过多个版本， 但发售量极

少， 售价也水涨船高。

有网友指出， 此次拍卖的是纯

金 “青眼白龙”， 为了纪念 《游戏

王》 发售 20 周年特别定制的， 用

料为约 11 克 24K 金 ， 限量发售

500 件， 卡牌编号为 152。 不过该

拍卖页面中法院说明显示， 因品牌

真伪不详， 仅供参考， 以实地看样

为准。

但有多位网友表示， 如果是正

品的话， 其实际价格应该会在 20

万元左右。 拍卖说明中指出， 本次

拍卖标的均为刑事案件扣押财产，

为二手产品， 存在因长期存放造成

色泽磨损或其他方面的瑕疵， 由买

受人竞拍成功后自行解决。

若恶意抬价

须承担法律后果

北京威诺 (成都) 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金福认为， 大家应该理性参

与司法拍卖。 如果恶意抬价扰乱司

法拍卖秩序 ， 或者拍卖成功后悔

拍， 需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据郭金福介绍， 根据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若干问题的规定》， 悔拍后重新拍

卖的， 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没

收的保证金将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

生的费用损失、 弥补重新拍卖价款

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差价、 冲抵本案

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

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 如果保证金

不足以充抵相关费用的， 悔拍者应

补差价。

郭金福表示， 在本案中目前是法

院中止了拍卖， 需要先调查竞买人是

否有串通或者恶意抬价等行为， 还没

确认拍卖是否有效。 如果确认拍卖价

格和市场价格确实相差巨大， 让悔拍

者补差价可能也难以执行， 所以最终

可能会以扰乱诉讼秩序进行处罚。

四川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肖斗波

认为，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 交

纳的保证金肯定不予退还。 不管保证

金是 100 元还是 100 万元， 都是不退

的， 无关乎数额大小。 本案中， 可能

是因为保证金只有 100 元， 比较低，

不少人盲目跟风抬高拍卖价格。

“网络司法拍卖是一项非常严肃

的司法活动， 并非儿戏， 切忌盲目跟

拍和悔拍。” 肖斗波表示， 根据 《民

事诉讼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 对于在

司法网拍中恶意抬价， 扰乱司法拍卖

秩序的买受人， 法院可以对其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有网友表示， “要谢谢阿里拍卖

的人救了他们。” 阿里拍卖方面表示，

他们只是一个技术平台， 中止拍卖的

是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

此要感谢法院的法官们。”

此外， 阿里拍卖方面表示， 目前

“青眼白龙” 卡牌恢复拍卖的时间待

定。

（顾爱刚）

律师：父母应履行监护责任防范未成年人溺水
据 《海南日报》 报道， 因监护

不力 ， 造成未成年人发生溺亡事

故， 家长 （监护人） 应该承担怎样

的责任？ 对于沙滩、 河道、 水库、

水塘等区域， 若出现人员溺亡， 水

域管理方是否要承担责任？ 6 月 21

日， 记者邀请北京中伦 （海口） 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罗荣律师， 从法律

上厘清未成年溺水事故中各方应承

担的责任。

监护人不履行职责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罗荣介绍， 梳理近几年的溺水

事故可以看到， 未成年人外出游泳

造成的溺水， 绝大多数都是监护人

监护不力造成的。 而依法保护未成

年人， 履行监护职责， 我国法律有

明确规定。

《民法典》 第 34 条规定： 监

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

权利、 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等。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

的权利， 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

权益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53 条

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

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 经教育不改的， 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

单位的申请 ， 撤销其监护人的资

格， 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对于那些确实不履行监护职

责且屡教不改的， 有关人员可以申

请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但这一

条规定在实践中还运用得比较少。

人们往往只会对那些殴打虐待孩子

的父母提起监护权撤销的诉讼 。”

罗荣认为， 对于家庭中出现未成年

人溺水， 父母负有严重监护不力责

任的， 也可以考虑适用这一条， 以

加强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监护。

罗荣进一步分析道， 根据上述

法律规定， 父母应确保对孩子监护

到位 ， 让孩子在假期受到周全保

护。 即使父母要外出工作， 也应当

将孩子委托给其他有监护能力的人

监护。 “‘有监护能力的人’ 可以

是亲戚， 也可以是朋友， 甚至是邻

居。 这些人一旦接受了委托， 就需

要承担起临时监护的责任。 如果在

其监护期间， 孩子出了安全事故，

该临时监护人要根据过错程度， 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罗荣说。

公共水域管理方

应至少做到三点

对于水域管理方的责任， 罗荣

表示， 溺水事故往往都发生在大量

没有专人管理的河道、 水库、 水塘

等地。 “这些地方不是专业游泳的

区域， 远离人群， 缺少救生设施，

更没有救生人员。” 罗荣表示， 未

成年人来到沙滩、 河道、 水库、 水

塘等危险水域游泳， 首先是父母未

尽到监护责任 。 其次 ， 河道 、 水

库、 水塘这些水域的管理也要尽到

相应的管理责任。

根据 《民法典 》 第 1198 条 ，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虽然这些水域并非专门的游泳

区域， 未进行经营活动。 但作为公共

区域， 客观上有人来这里游泳， 那么

这些沙滩、 河道、 水库、 水塘的管理

方就应当履行相应的管理责任。” 罗

荣分析， 这些水域的管理方至少可以

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在醒目位置设置

警示标语， 提醒人们涉水的危险性；

二是根据具体情况建造保护设施， 如

栏杆、 围网、 围墙等， 在客观上形成

阻止人们入水、 落水的障碍； 三是建

立起安全巡查制度， 及时发现入水者

并制止。 这些积极的作为， 对减少溺

水事故的发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若

没有做到， 水域管理方将可能会承担

部分管理不力的责任。 （计思佳）

员工有晒工资的自由么？

律师：除非签保密协议否则不能处罚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微博

话题 “打听同事工资被开除了”

近日冲上热搜。 有网友自述称，

因向同事打听工资， 第二天就接

到公司辞退通知。

那么问题来了： 公司能否因

为员工打听他人工资而开除员

工？ 员工有没有晒工资的自由？

跟记者一起来看法院的相关判

例。

打听工资被开除

法院判决企业赔偿

何静曾在一家商贸公司做销

售。 一次偶然的机会， 何静获悉

与她从事相同工作内容、 业绩不

相上下的 8 位同事， 无论工资收

入还是业务提成都高出自己不

少。

何静以分配不公为由， 向主

管经理提出加薪要求。 被问到如

何知道自己的工资比别人低时，

何静据实回答。 没过几天， 公司

以她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与其

解除劳动关系。 何静不服， 向法

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 虽然劳动法没有

明文规定劳动者的收入是否应当

公开， 但公司规章制度中 “对员

工个人收入情况实行保密” 的做

法与 《劳动合同法》 中同工同酬

的规定相悖。 由此， 法院认为公

司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判令公司向何静支付经济赔

偿金。

工资条被“晒”遭开除

法院判企业违法

季某在一家企业从事销售员工

作， 一天， 在一款叫 “友秘” 的匿

名社交软件上出现了她的工资单。

公司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认为她泄

露机密， 解除了双方的合同。 季某

觉得这个工资单不是自己泄露的，

于是将公司告上法庭， 索赔工资和

赔偿金共计 16 万余元。

法院认为， “友秘” 社交软件

中的帖子发布者为匿名， 而且这张

工资单截图并没有出现季某和公司

的名字。 公司相关部门认定季某泄

露该工资单只是公司的分析 、 推

测， 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季某

所为， 因此公司据此解除与季某的

劳动合同 ， 证据不足 ， 系违法解

除， 应当向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

到底能不能 “晒工资” 或打听

别人工资？

有律师表示， 其实， 大部分公

司都不愿员工泄露工资单， 一般来

说， 可以从工资单中缴纳的税务反

推出企业的经营成本， 涉及一些比

较复杂的问题。 如果公司在规章制

度中明确规定了禁止泄露， 或直接

和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 那么一旦

员工泄露工资单， 可以按照条款来

对员工进行处罚。 但是， 如果公司

没有将相关公司制度告知员工， 事

后再按照制度来处罚员工， 就是违

法的。 （贺少成 李凌岳）

一张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游戏卡牌， 竟被拍到了 8700 万元。 资料照片

资料图片


